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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行 委 员 会 临时议程项目 5.4 EB100/5 

第一届会议  1997 年 3 月 27 日 

 

 

 

《议事规则》第 52条的实施 

总干事的报告 

本文件阐述了与修订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52 条有关的各种问题，对之，执

委会拟可做出决定，以便确保《规则》的顺利实施。 

1. 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七届会议修订了其《议事规则》第 52 条，扩大了总干事一职提

名的范围并对执委会内部的提名程序制定了更详细的规则。执委会不妨考虑与新《规

则》有关的各种问题，以保证其顺利实施。对此，执委会一名委员已在第九十九届会

议上提交了一份讨论稿（附件）。 

2. 第 52 条规定的提名程序可分为六个不同的阶段。 

征求提名 

3. 总干事在第 101 届执行委员会开幕（会议确切日期由第 100 届执委会确定）前的

至少六个月应照会世界卫生组织各会员国和执委会委员，通知他们可提供一名或多名

供执委会提名为总干事一职的人选。 

4. 照会应包括 EB97.R10 号决议中含有总干事一职提名人选标准的相关部分，并鼓励

只推荐符合标准的人选，以便减少主要出于尊重目的而可能提出的人选。还应强调，

履历和其它情况介绍最好对具体条件具针对性。照会还应指出，只应推荐愿意充任总

干事一职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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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最后一点，为了确保收到所有提名，照会应指出，所有提名应以挂号信邮寄或亲

手送交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并取收条。 

提名程序 

6. 秘书处只处理那些在规定的执委会开幕日期前两个月所提交的提名。 

7. 如果候选人为数众多，或他们的履历和其它辅助材料冗长，而秘书处要按第 52 条

所规定的日期在会议开幕的前一个月分发给执委会委员，那么翻译和复制所有文件则

很困难且费用昂贵。因此，执委会不妨对履历和其它辅助文件的篇幅做出规定，并在

征求提名的照会中提及。 

执委会对提名的初步筛选 

8. 为遵从第 52 条，有关此议题的第一次会议应在执委会第 101 届会议的第一天或第

二天举行。虽然第 52 条仅要求执委会只在从最后名单中选举总干事时召开秘密会议，

但所有有关选举程序的会议，即初选，决定最后名单或面试候选人的会议均应以召开

秘密会议为妥。 

9. 执行委员会应首先确定是否有不符合执委会所定标准的人选。为此，可达成共

识，即应从名单上删除那些一致被认为根本不符合执委会为总干事一职所确定标准的

所有候选人及那些通知执委会其本身不愿承担此职的候选人。在不能就某些候选人是

否符合标准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执委会对此问题的考虑最好持续到确定最后名单

时（见第 11 至 13 段）。 

确定最后名单 

10. 初步筛选结束后，执委会应从剩余的候选人中确定一个最后名单。第 52 条未规定

最后名单的名额。执委会可事先决定名单的名额，或直至了解了候选人的相对实力时

再做决定。不事先做出决定可避免仅因已确定了最后名单的名额而有可能排除资历不

相上下的候选人。然而，一旦了解候选人的数字和身份，执委会可能就难以决定最后

名单的名额，因为他们知道，这将决定某些候选人是否能参加面试。因而，执委会拟

可在其 5 月的第 100 届会议上决定最后名单的最多人数限额，或许可在 3 至 5 人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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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选择最后名单人选最妥善的方法看来是由执委会投票，根据有关选举的第 48 条的

总原则，应进行无记名投票。执委会拟可就下述选举做出决定： 

(a) 在未达到最后名单确定的名额之前可进行连续无记名投票，以便排除每次投

票中获最低票数的候选人； 

(b) 可举行一次无记名投票，与最后名单名额相等的获最多选票的候选人将组成

最后名单。 

12. 进入最后名单的投票表决可等同于第 51 条所述的一次选举，该条规定的人数为两

人以上。在每项方案的范畴内，第 51 条所定的选举方式应适用于对最后名单的表决。

从而，执委会委员有权选出与最后名单所确定的名额相同的候选人，例如，如果最后

名单确定为三名，第名委员则可票选三名候选人。在方案(b)的情况下，如果两名或更

多候选人的选票相等，而候选人的数额仍超出最后名单的名额，那么只在得相等票数

的候选人中再次投票表决。 

13. 由于第 11 段中所提的第二项方案一般只涉及一次无记名投票，执委会拟可选择此

方案。如果所提候选人人数，或初步筛选后仍在名单的人数同于或少于最后名单所规

定的最大限额，则无需进行上述 12 段所述的投票。 

面试列入最后名单的候选人 

14. 应与执委会主席讨论确定对列入最后名单的候选人的面试时间；应支付他们为参

加面试来日内瓦的旅费。 

15. 为了确保公平对待，应达成一致的面试方案并在面试每一候选人时遵照执行。执

委会拟可将面试划分为两部分：口头介绍和提问与回答。最后名单的所有候选人均应

了解面试的形式及实行的规定。例如，应规定口头介绍和问答问题均不应超过限定的

时间。另外，如果问答时间有富余，候选人有权在面试的时间内做他或她所希望的其

它说明。 

16. 第 52 条规定应在会议第二周结束时进行面试。然而，根据 1998-1999 年双年度拟

议的规划预算，进行选举的执委会会议将于第二周的星期三结束。考虑到必须有足够

的时间进行最后的无记名投票，面试最晚似乎应安排在第二周的星期一或星期二的早

些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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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最后，执委会拟可决定，如果一名执委会委员也是候选人，是否就其面试的程序

达成一致意见。尽管没有法律依据防止作为候选人的执委会委员参与提名程序，然

而，执委会拟可同意，在执委会委员作为候选人的情况下，应要求（虽然不是必须）

尽可能由他或她的候补委员或顾问出席秘密会议。 

执委会对总干事一职提名的选举 

18. 对第 52 条的修订没有提出任何新问题，相信世界卫生组织内的现存机制足以解决

此阶段出现的所有可能结果。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19. 执委会拟可注意给会员国和执委会委员的照会中列入的信息，并吸取本文件的一

些观点，就实施第 52 条的重要方面通过一项决定。 

EB100/5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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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行 委 员 会 议程项目 11 EB99/Conr.Paper No.3 

第九十九届会议  1997 年 1 月 17 日 

 

 

 

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 EB97.R10号决议的实施： 

为总干事一职提名的程序 

（《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52条） 

（J.I. Boufford博士提交的文件） 

 

问题 

1. 对第 52 条中详述的为总干事一职提名的程序，下文中进行了概述。文中非正式地

提出了与修订后的规则（用黑体字表示）各段相关的提议程序细节，以便利讨论。在

讨论期间，可能需要听取法律方面的意见。执委会将需要最迟在其第一届会议上决

定如何处理这些具体问题，似乎作一些初步的讨论可使最终的决策过程容易一些。 

背景 

2. 在 1996 年 1 月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七届会议上，委员们讨论了为考虑总干事提名和

任期方案而建立的特设小组的报告。在 1996 年 1 月 23 日，执委会在进行全面讨论之

后通过了 EB97.R10 号决议 1(1)，其中：(1)制定了总干事一职的标准；(2)修订了执委会

《议事规则》关于总干事提名的第 52 条；以及(3)建议世界卫生大会修订其《议事规

则》以明确总干事的任期应为 5 年，可连任一次的原则。 

3. 随后，世界卫生大会在 1996 年 5 月 23 日通过了 WHA49.7 号决议，其中修订了卫

生大会《议事规则》108 条以纳入执委会关于连任一次的建议。该决议还包括了如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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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段落：“注意到，作为一项普遍原则，将这一变化应用于现职总干事是不恰当

的；……进一步注意到，接受这一限制性条件并不意味着卫生大会的立场是现任总干

事事实上应当再任一期；从 1998 年 7 月该由谁担任总干事的问题还有待根据有关的规

则和程序作出决定”。 

《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52条的有关部分 1(2)
 

在执委会提名总干事的会议确定开幕的日期前至少六个月（可能为 1997 年 7

月 12 日），总干事应通知会员国和执委会委员，他们可提出供执委会提名为总干

事一职的人选。 

4. 据建议，由总干事发出的信函中应明确提出候选人的标准（在 EB97.R10 号决议中

所列出的），并要求只提出既符合条件、又同意参加竞选的人选。为了减轻秘书处和

执委会的工作，信函中应努力劝阻仅为了表示尊敬或表示民族自尊而提出人选（“宠

儿/女”候选人）。 

任何会员国或执委会委员均可提出一至多名担任总干事一职的人选，及所提

人选的履历或其它情况介绍。在已定的会议开幕日前至少两个月，以密件送日内

瓦（瑞士）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转执行委员会主席。（~ 1997年 11月 12日） 

执委会主席应尽早在会议前启封所收到的全部提名，以便翻译复制履历及证

明文件，并在会议开幕日前一个月以密件分发执委会各委员。（~ 1997年 12月 12

日） 

5. 执委会主席应在日内瓦停留足够的时间以便利及时审查所提人选。总干事征求候

选人的信函应提到，除非文件量有限，否则很难在一个月之内把一切有关信息译成六

种语言。为了在截止日期之前把所提人选和履历送交执委会委员们，提出人选的信函

应不多于一页，履历或资历说明应不多于三页。这些文件在最低限度上，应涉及执委

会为总干事一职规定的所有七条标准。可提交额外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将不予翻译，

按收到的形式复制和分发。 

执委会所有委员应有机会参与所有候选人的最初筛选，以便排除不符合执委

会所定标准的那些候选人。 

执委会应通过由其确定的机制决定最后候选人名单。该最后名单应在其会议

开始时制定，对所选候选人应在会议第二周结束时由执委会全体会议进行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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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议在会议第二天召开一次秘密会议，讨论提出的初步候选人名单，具体目的

为：(1)删除不符合最低要求的人选；(2)排除已表示希望撤回其名字的人选；(3)以无记

名投票选出最多为三名候选人的最后名单；以及(4)确定时间面试最后名单上的候选

人。本人为总干事一职候选人的执委会委员或其他随行人员应要求不参加遴选过程。 

7. 在这次最初的秘密会议期间，排除了明显“不合格”的候选人之后，执委会应简

要地讨论初步名单上剩余的每个人的情况，以便根据执委会委员们对候选人的个人了

解征集意见，对已有书面材料进行补充或详细阐述。 

8. 如果有三个以上的候选人，就应进行无记名投票，每位执委会委员最多可为最后

名单投三名候选人的票。获票数最多的三人将被选中进行最后面试。如票数相同，使

票数最多的候选人超过三人，就应进行新的一轮无记名投票，仅从票数最多的候选人

中挑选，而排除了并非与前三名票数一样多的其他人。如有必要，这一程序应反复进

行，直至仅乘三名候选人。 

面试应包括除解答执委会委员所提问题外由所选的每一候选人作一介绍。 

9. 秘书处应确保支付最后名单上的所有候选人的旅行费用，使他们能到日内瓦接受

面试。每位候选人的面试，无例外地都应由执委会召开一小时的秘密会议进行，使执

委会委员们在听取简单的介绍之后，有足够的时间提问。 

10. 第 52 条的其余段落包括最后进行无记名投票以提出一名候选人提交世界卫生大会

的程序。这些程序已有明确叙述，无须进一步阐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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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Popup – Popup) 

 1
文件 EB97/1996/REC/1，第 14-16 页。 

2 (Popup – Popup) 

 1
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第 41 版，第 153-154 页。 


